上海市静安区档案局2025年度

行政许可实施情况年度报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等有关规定,现将本部门2025年行政许可实施情况报告如下:

总体情况
2025年我局严格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，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》《上海市档案条例》的相关要求，开展行政许可办理审批工作。

行政许可办理情况
2025年我局行政许可事项仅一项，为延期移交档案审批。本年度，该事项申请和审批数量均为零件，未收到延期移交档案申请，未开展相应办理和审批。
三、批后监管开展情况
我局制定了批后监管制度，本年度因未生产行政许可审批事项，往年审批事项也未到延期移交年限，因此未开展批后监管。

四、改革创新情况
我局建立了与进馆单位沟通协调机制，构建了由我局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、监督指导科、收集保管科和各进馆单位档案干部共同组成的进馆工作网络，尽早掌握各进馆单位实际情况，提前介入，及时采取各项应对措施，确保进馆工作顺利开展，对于需要延期进馆档案的情况能够及早掌握，使可能产生的行政许可审批，监管到位，有据可依。
五、监督纠正情况
我局建立了对行政许可办理、批后监管等行为的监督机制，包括分级审批、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等。2025年无行政许可相关投诉举报、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情况。
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

本年度我局行政许可工作虽依法规范开展，但因未产生行政许可审批事项，往年审批事项也未到延期移交年限，批后监管制度实践不足。后续将根据行政许可申请和批后监管工作实际情况，及时对行政许可审批流程进行优化，对批后监管制度做出合法合规合理调整。同时，深化与进馆单位协同，以前置服务化解潜在矛盾，确保行政许可全流程高效、合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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